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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03 年 6 月 25 日,本公司与白鸽集团郑州二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砂实

业”）在河南省郑州市签署了《股权出让协议》。本公司将持有的丹宝利公司 90%股

权（出资额为 108,000,000 元）以 121,806,130.09 元一次性转让给二砂实业,二砂

实业以承担本公司债务 120,806,130.09 元和支付现金 1,000,000 元的方式受让。二

砂实业承担本公司的债务包括：应付职工工资 30,976,367.87 元，应付职工福利费

26,619,073.65 元，住房公积金 10,141,525.09 元，养老金 14,930,156.06 元，秦岭小区

采暖集资款 174,496.40 元，职工购房款 18,095,011.02 元，汝河小区采暖集资款

869,500.00 元，其他应付款 19,000,000.00 元，共计 120,806,130.09 元。 

郑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本公司 5354 万股国家股，占股本总额的 34.34%，

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经郑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授权，白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郑

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本公司 5354 万股国家股行使股东权利，对其进行经营管

理。同时，郑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将二砂实业的 100%股权授权白鸽集团经营管理。

因此二砂实业系本公司之关联企业；本公司董事朱宝贵、蒋蒙宁在白鸽集团担任高

级管理职务，由此，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2003 年 6 月 25 日，本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了该次交易，关联董事朱宝贵、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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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宁在该事项表决时予以回避。独立董事朱永明、李健豪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

立意见。董事会就该事项进行表决时，没有董事提出反对意见，亦没有董事弃权，

全票通过该项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股东大会

就该事项进行表决时，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系人将放弃投票权。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白鸽集团郑州二砂实业有限公司。现将其基本情况介

绍如下： 

注册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洛河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  陈明德 

注册资本：    1460 万元 

经营范围： 磨料，磨具生产加工销售、饮食业、交通运输、物业管理、装饰装

修、五金建材、科技发展、信息服务、园林绿化、医院服务、房屋租赁、住宿。 

二砂实业成立于 1993 年 12 月 13 日，系国有独资企业，1998 年，根据河南省

国有资产管理局豫国企字 1998(44)号文件精神，郑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将二砂实业

的 100%股权授权白鸽集团经营管理。 

截止2002年12月31日，该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199万元，2002年净利润为 –92.7   

万元。 

该公司自成立以来，守法经营，未受过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任何行政和刑事处罚，

资信状况良好。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丹宝利公司是本公司2000年5月投资11730 万元收购的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持

有其90%的股权。丹宝利公司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主要产品有鲜酵母、高活性干酵

母。由于高活性干酵母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及技术改造等原因，近两年其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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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下滑。2002 年度该产品产量为3500 吨，比去年的4500 吨减少了1000 吨，产

品销售收入6473 万元，比去年的7964万元减少了1491 万元，下降幅度为18.72％；

产品销售成本5556 万元，比去年的5112 万元增加了444 万元，增加幅度为8.7%，

产品销售毛利率为14.17％,比去年下降了21 个百分点,2002年度丹宝利公司实现销

售收入6473.4 万元，实现利润-1412.5万元。 

截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90%股权经审计的帐面价值为

120,357,982.93 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为了保护本公司股东的利益，本公司、二砂实业双方于 2003 年 6 月 25 日签订

了关于丹宝利公司 90%股权的《股权出让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公司、二砂实业双方确认：本公司将其持有的丹宝利公司 90%股权（出

资额为 108,000,000 元）一次性转让给二砂实业。 

2．本公司、二砂实业双方确认：本公司持有的丹宝利公司 90%股权 200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权益为 120,357,982.93 元。 

3．本公司、二砂实业双方同意：二砂实业以 121,806,130.09 元受让本公司所

持有的丹宝利公司 90%的股权，其中支付现金 1,000,000 元，承担本公司债务

120,806,130.09 元。二砂实业承担本公司的债务包括：应付职工工资 30,976,367.87

元，应付职工福利费 26,619,073.65 元，住房公积金 10,141,525.09 元，养老金

14,930,156.06 元，秦岭小区采暖集资款 174,496.40 元，职工购房款 18,095,011.02 元，

汝河小区采暖集资款 869,500.00 元，其他应付款 19,000,000.00 元，共计

120,806,130.09 元。 

本次交易价格的确定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 

n 200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持有丹宝利公司 90%的股权，经审计的帐面价值； 

n 丹宝利公司目前的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及该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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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1、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可以改善本公司资产质量和资产结构，减轻扭亏压力，

有效实现 2003 年的经营目标，本次关联交易具有较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2.、本次交易完成后，可以减轻本公司偿还债务的压力。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都将相应减少，公司将

从生物制品行业中退出，有助于公司做大做强磨料磨具业务。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两位独立董事朱永明、李健豪针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

董事认为，此次关联交易一方面可以增加公司的资源储备，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

略，更为重要的是使公司化解了债务风险，减少了公司资产损失的潜在因素，并且

交易价格贴近评估价，符合市场定价原则，体现了公平原则。在此次关联交易中，

董事会议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违规违法现象。 

七、独立顾问的意见 

为保证此次关联交易的公允，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河南博星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河南博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本次

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主要内容有： 

㈠基本假设 

1．本公司内部基本制度、管理层无重大变化。 

2．本公司管理层经营决策不出现重大失误，公司所处经营环境无重大变化，特

别是丹宝利公司经营状况无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变化。 

3．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其它障碍，能够如期按协议约定履行。 

4．本报告依据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5．社会政治形势稳定，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无重大变化。 

6．无其它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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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1．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可以有效的改善本公司的资产质量，减轻其2003年扭亏

的压力，有利于消除和降低本公司退市的风险。本次关联交易具有较充分的必要性

和合理性。 

2．本次关联交易是依据 2002 年审计报告所确定的丹宝利公司 90%股权的帐面

价值进行定价的，符合广大股东的共同利益，未发现有明显的不公允之处。 

3．本次关联交易中所涉及的有关职工债务的转移，已经获得本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的同意。 

4．本次关联交易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部门债务的转移，已经获得有关部门的同

意。 

5．本次关联交易中所涉及的其他债权人已与相关各方签定债务转移协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决议以及经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白鸽集团郑州二砂实业有限公司 2003 年 6 月

25 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4、北京中洲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 年 4 月 15 日出具的中洲光华

(2003)股审字第 032 号《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书》及相关的财务报

表； 

5、北京中洲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 年 4 月 15 日出具的中洲光华

(2003)审字第 050 号《广东丹宝利酵母有限公司 2002 年度审计报告书》及相关的财

务报表； 

6、与本次债务转移相关的债务人、债权人关于同意债务转移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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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河南博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